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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在 巴 彦 淖 尔 市 临 河 区 五 原
街 ，电 动 轻 便 摩 托 车 驾 驶 人 王 某 由 东
向 西 行 驶 至 章 嘉 庙 村 附 近 时 ，正 准 备
转 弯 ，不 料 与 对 向 沿 五 原 街 由 西 向 东
直行的李某驾驶的车辆相撞。事故造
成 王 某 受 伤 ，电 动 车 损 坏 。 事 故 发 生

后，王某认为自己被撞了，机动车驾驶
人 应 当 负 全 责 。 民 警 勘 查 现 场 后 判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 法 实 施 条 例》第 七 十 条“ 驾 驶 自 行
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
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若有人行横

道 或 行 人 过 街 设 施 ，需 从 这 些 设 施 通
过；若没有相关设施或不便使用，需在
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之规定，认定王
某 承 担 主 要 责 任 ，机 动 车 驾 驶 人 李 某
因未完全履行“安全驾驶”义务，需承
担次要责任。

交警提示：
转弯车辆需礼让直行车辆，骑行车

辆过马路也要遵守交通规则，若自身违
规，也要承担责任。因此，无论是骑车
还是开车，都需留意周边环境，严格按
照交通规则通行。 （张登凯）

骑车被撞负主责 安全规则需牢记

准驾不符还酒驾
侥幸上路被查处

10月27日6时许，通辽市公安局科
尔沁分局交管大队民警在滨河大街建国
路路口，对一辆小型面包车进行例行检
查。当执勤民警示意驾驶人李某对着快
速酒检棒吹气时，李某口中有淡淡的酒
气飘出，同时，快速酒检棒红灯亮起。随
即，执勤民警对李某进行呼气式酒精检
测，结果为 51mg/100ml，涉嫌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

民警在进一步核查中发现，驾驶人
李某所持驾驶证是C3型驾驶证，却驾驶
小型面包车，存在“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
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

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九十
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对驾驶人李某饮酒
驾驶机动车、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机动
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 2000
元，驾驶证一次性记满12分并暂扣6个
月的处罚。

交警提示：
酒驾醉驾、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

车辆均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不仅会
面临法律的严厉惩处，更会对道路交通
安全构成极大威胁。驾驶人应当严格按
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
切勿心存侥幸驾驶与资质不符的车辆。
同时，要坚决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
开车”，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安全文
明出行。 （申丹 安琪）

货车载人图省事
民警拦截除隐患

秋收时节忙忙碌碌，不少人图一时
省事，选择乘坐农用车、货车出行。可大
家往往没想到，这种做法不仅存在极大
的安全隐患，还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10月14日，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管
支队卓资县大队民警在路面执勤时，一
辆栏板低速货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该车车厢内疑似违规载人。民警当即示
意车辆靠边停车，接受检查。经查，这辆
货车核载3人，实载5人，车厢内违法搭
载 3 人。该货车一旦遇紧急刹车、转弯
等情况，极易引发人员坠落、车辆失控等
交通事故。面对民警的询问，驾驶人刘
某某坦言，他为图一时方便，便心存侥幸
用货车拉载同行人员。

“车厢里没有安全带、防护栏等任
何安全设施，一旦急刹车，人很可能直
接被甩出去。”民警随即对刘某某及全
体驾乘人员开展了交通安全宣传和严
肃的批评教育，详细讲解了货车车厢
违法载人的致命隐患。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
条第二款的规定，该大队依法对驾驶
人刘某某“驾驶货运机动车违反规定
载人”的违法行为，给予罚款 1500 元、
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交警提示：
外出务农时，切勿贪图方便，搭乘

拖拉机、三轮车等农用车辆，更不要坐在
货车车厢内。

（石辉 葛文龙）

前 不 久 ，阿 拉 善 盟 阿 左 旗 公
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在雅布赖路段
开 展 巡 逻 时 ，发 现 一 辆 白 色 众 泰
小 型 客 车 ，沿 雅 布 赖 路 由 西 向 东
行驶，经过电业局路口门前路段，
在中央护栏掉头处时突然停滞在
斑马线前，且未开启夜间行车灯，
这一异常状态立刻引起了民警的
注意。

民警上前询问时，察觉到驾驶
人身上散发着酒气，涉嫌酒后驾驶
机动车。民警随即对驾驶人赵某
进行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
示 酒 精 含 量 为 154mg/100ml，已 达
到 醉 酒 驾 驶 机 动 车 的 违 法 状 态 。
民警依法将赵某带至医院抽取血
液样本。经询问，赵某在用餐中饮
酒，酒后心存侥幸驾车上路，行驶
至雅布赖路电业局斑马线前中央
护栏车辆调头路段时，因酒后意识
不清醒，致使车辆无故出现长时间
停滞状态。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赵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147.68mg/
100ml，醉 酒 驾 驶 机 动 车 事 实 证 据

确凿。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
关依法对赵某的违法行为处以罚
款 2000 元 ，吊 销 机 动 车 驾 驶 证 、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的行政处罚。

交警提示：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请广

大驾驶人始终牢记法律底线，摒弃侥
幸心理，自觉抵制酒后驾驶行为，共同
守护道路交通安全。 （屈惠玲）

本应掉头却停车 原来是醉驾导致

斑马线上撞伤行人 折返查看后又跑了

前 不 久 ，在 乌 兰 察 布 市 察 右
后 旗 白 音 察 干 镇 的 白 音 路 与 团 结
街 交 叉 口 ，发 生 一 起 机 动 车 撞 人
的 交 通 事 故 ，车 辆 驾 驶 人 在 撞 倒
行 人 后 ，两 度 驶 离 现 场 ，最 终 难 逃
法网。

接到报警后，乌兰察布市公安
局 交 管 支 队 察 右 后 旗 大 队 事 故 中
队 民 警 立 即 赶 赴 事 故 现 场 。 经 调
查 核 实 ，事 故 发 生 时 ，当 事 人 李 某
正 沿 路 口 斑 马 线 由 西 向 东 正 常 步
行通过，不料被一辆由北向南行驶
的小型汽车撞倒。撞击后，李某倒
地 不 起 ，腿 部 疑 似 受 伤 ，无 法 移
动。事故发生后，驾驶人赵某并未
下车查看伤者情况，反而加速向南
驶离现场。大约 3 分钟后，赵某驾
驶该车辆沿原路线返回事故现场，
试图扶起李某，但因李某腿部疼痛
无 法 站 起 ；大 约 2 分 钟 后 ，赵 某 放
弃对李某的救助返回车内，再次驾

车离开。当天晚上，民警在某小区
找到涉事车辆，同时将驾驶人赵某
带 回 事 故 中 队 作 进 一 步 调 查 处
理。经核查，警方认定赵某承担本
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交警提示：
行经路口、斑马线时，务必提前

减速、仔细观察路况，遇行人通过斑
马线，应主动停车让行，切实保障自
身与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赵佳丽）

“晚上开车突然被一道强光晃得
睁不开眼，吓得我赶紧踩刹车！”近日，
包头市昆都仑区的王先生向交管部门
举报时，仍心有余悸。他没想到，自己
行车记录仪拍下的惊险一幕，竟牵出一
起车辆违法改装案件。

接到举报后，包头市公安局交管
支队昆都仑区大队民警依据行车记录
仪视频，看到涉事车辆在夜间行驶时，
车头突然亮起两道刺眼的白色强光，光

线穿透夜色直射前方，视频画面中瞬间
一片雪白，完全看不清前方路况。民警
立即锁定涉事车辆及驾驶人高某某，

“你知道自己私自在车上装射灯有多危
险吗？夜间会车时，这么强的光一晃，
对向司机就啥也看不见了，这种行为极
易引发交通事故。”民警告知其违法行
为的危害性后，要求他驾驶涉事车辆接
受处理，并将违法加装的射灯拆除。高
某某诚恳认错：“当时装射灯就是图晚

上视线好，没考虑到会给别人带来危
害，现在我知道了这事儿做得不对。”
同时高某某郑重承诺，会立即拆除整
改。

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
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的规定，对高某
某作出了相应处罚。

（李佳 魏子清）

违规加装强光射灯 驾驶人受到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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